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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大教字〔2021〕74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东北大学学生评教工作 

实施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部门: 

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健全学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，强

化学校质量保障主体意识，学校特制订《东北大学学生评教工作

实施办法》。该办法已经合法合规性审查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

照执行。 

 

 

东北大学 

2021年 12月 17日 

 

东 北 大 学 文 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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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北大学学生评教工作实施办法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保障体系，

贯彻落实“学生中心、产出导向、持续改进”理念，充分发挥学

生在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中的主体作用，更加科学有效地开展

学生评教工作，切实提高教学质量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学生评教工作是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

分，是学生根据学校本科教学质量评价的相关规定，依据课堂教

学评价指标和任课教师的教学情况，对教师的总体教学予以定性

评价的一种动态过程。 

第三条  学生评教是“以学生为本”教育理念在教学过程中

的具体体现，采取合理的方式客观评价教师的教学既是学生权

利，也是学生促进学校教学质量提升的义务。 

第二章  评教意义 

第四条  开展学生评教的目的是激励和促使教师全身心投

入教学工作，帮助和促进教师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、优化教学内

容和过程，引导和鼓励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改革和创新，以提

高教育教学质量。 

第五条  收集课堂教学质量信息，从学生视角发现教学工作

中存在的问题，为学校教学管理部门掌握教学质量状况、制定相

应制度提供信息和依据，推动学校改善教学条件和教学管理。 

第六条  充分调动学生参与教学和教学管理的主体意识，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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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中心地位，加强信息交流和教学互动，达

到“以评促教、以评促学、教学相长、提高质量”的目的。 

第三章  评教对象与参评人 

第七条  学生评教的对象为每学期所有承担本科教学任务

的任课教师。 

第八条  参评人为我校全日制本科学生，要求学生对每学期

所有修读课程的教师教学情况作出客观、公正的评价。 

第四章  评教时间与方式 

第九条  学生评教的次数和时间根据实际教学安排确定。 

第十条  学生评教采用网络评教的方式，即学生在规定时间

内登录学生评教平台完成评教。 

第五章  组织管理与实施 

第十一条  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负责学生评教工作的

组织和管理，主要包括评教方案和评价指标的制定、安排并督促

相关单位及系统技术人员进行网上评教系统的维护和运行、全校

评价结果的统计、分析和反馈指导以及评教数据的管理等。 

第十二条  各教学单位负责及时提供并核对学生评教的相

关基础数据。各学院（部）负责本院（部）学生网上评教的组织

实施、宣传动员和过程监控，包括向学生宣传评教的目的和意义，

指导学生了解指标内涵、掌握评教方法，督促学生及时参加并完

成评教，并将评教过程中发现的异常情况及时反馈给教学质量监

控与评估中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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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 任课教师应充分认识学生评教的重要意义，不能

以任何方式影响学生的评价，并正确对待评价结果。 

第十四条  学生应在规定时间内，登录学生评教系统进行评

教。评教内容包括教学目标、教学内容、教学手段、教学态度、

教学方法、教学互动、学习评价、能力培养、立德树人、满意程

度及对教师的具体意见建议等（评教指标见附件）。 

第十五条  学生评教是每个学生的权利和义务，学生应以严

肃认真的态度，客观、公正地对任课教师的教学情况作出评价，

不允许代替他人或找他人代为评教。 

第六章  结果反馈与使用 

第十六条  学生评教结果是评价教师教学质量的重要依据

之一，并为各单位综合评价教师提供重要参考。 

第十七条  评教结束后，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负责对学

生评教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，确保评教结果的信度和效度。并将

学生评教结果以适当形式及时反馈至相关教学单位。 

第十八条  各教学单位应结合本单位实际，将学生评教结果

以适当形式及时反馈给有关基层单位和教师，组织基层单位和教

师认真研究分析评教结果，总结教学经验，反思教学问题。 

第十九条  对于学生评教结果较差的教师，教务处[教学质

量监控与评估中心]及学院（部）将分别组织本科教学督导组及

院级质量保障相关人员听课复评，经核实确实存在教学质量问题

的，由相关教学单位做好帮教工作，制定相应的改进和学习计划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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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促教师切实提高教学水平。 

第二十条  校领导、校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、校本科教

学督导、同行专家等将不定期对学生评教结果较差的教师的课堂

教学改进情况进行进一步跟踪监督，确保课堂教学质量的闭环管

理，促进课堂教学质量的持续提升。 

第七章  附  则 

第二十一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教务处[教学质

量监控与评估中心]负责解释。 

 

附件：东北大学本科生评教指标（理论课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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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北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1年 12月 17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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